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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議程
1、 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08 月 26日(五)下午13時30 分。
2、 地點：本校自強樓二樓會議室。
3、 出席：如簽到表。
4、 列席：
5、 主席： 黃校長秀君                  六、紀錄： 李美清
七、  主席報告：
  (一)  清點出席人數。(應出席25人，目前出席人數 20  人，超過半數，校務會議開始。)
  (二)  宣達上次校務會議結論：
104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上有兩個提案，分別是:
         提案一
    案名: 「104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
 案由：為將健康促進計畫納入學校校務發展計畫，及為參加健康促進學校國際認證做準備。
              決議：贊成15   人，反對 0   人，提案通過。
        提案二
 案名: 「性別平等教育推行委員會組織要點」。
    案由：依據104年9月17日北市教綜字第10439383500號函、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組織與運作原則辦理。
       學務主任說明:去年九月有來文，性平會增修訂由學務處主任為執行秘書，但有但書，各校如有
    意見，可提出討論。因去年底很多學校向教局反映，目前教局將開會討論中，所以本案於此次會議
   「撤案」，待教育局公文下來，於今年8月的校務會議再提出討論。

  (三) 請校長對104學年度校務績效做簡短發言：
     1.本校105年度臺北市優質學校評選，參選項目共四項，有三項獲選通過，分別是「行政管理」、
       「課程發展」、「資源統整」，獲得獎金三十萬元。
     2.教務處暑假有舉辦課後輔導及泳訓班。
     3.總務處暑假和平樓外牆工程，8/19竣工，即將進行驗收。
     4.學務處防災事宜，已申請到20萬防災補助，總務處預計年底前核銷完畢，初步預估每位學生將
       有一頂個人防災頭套及教師用防災背心及緊急救護用品擔架、急救箱、毛毯、整理箱、夾鏈袋。
     5.輔導室申請到關懷協會針對弱勢學生，將免費提供球類運動教學。
八、討論提案：
     總務處提案一: 
  案名:原校園開放時間為18:00-21:00，改為校園開放時間為19:00-21:00。
  案由: 提案緣由或背景說明：
     1.原校園開放時間為18:00-21:00，但18:00以後還有幼兒園及課後班在上課。
     2.因18:00以後還有幼兒園及課後班在上課，故校園開放時間延至19:00-21:00。(詳如附件1)
  擬辦:於「臺北市文山區景美國小校園開放實施要點」第三點:本校校園開放時間….周一到週五下午六
       點到九點修改為下午七點到九點
           決議：贊成14 人，反對0 人，提案通過。
    人事室提案二:
  案名: 配合「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修正本校教師聘約第21條規定一案。
  案由: 提案緣由或背景說明：
1、 依臺北巿政府教育局民國105年4月18日北巿教軍字第10533240900號函規定，為落實學校校
      園霸凌防制工作，須將「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6條至第9條，自105學年第1學期起納入教職
      員工聘約。配合上開函示，爰修訂本校教師聘約。
2、 考量近年配合主管機關指示，業陸續修正聘約，為避免將前開條文文字直接納入聘約主文，太過
    紛雜，擬將第21條規定修正為：教師應遵守「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7條至8
    條（如附錄1）、「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6條至第9條規定（如附錄2）。教師應避免觸犯刑法第
    227條規定（如附錄3）。原聘約第21條第1至3項(即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第7條及第
    8條）及原聘約第4項(即刑法第227條)條文文字，移列為附錄1、3。(詳如附件2)
   擬辦：
1、 本案以新增條文方式納入本校教師聘約，其餘聘約內容未修正，並俟大會討論通過後，據以核
發本校教師聘約。
2、 於「臺北市文山區景美國民小學教師聘約」第二十一條整條修正為教師應遵守「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7條至第8條(如附錄1)、「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6條至第9條規定(如附錄2)。
教師應避免觸犯刑法第227條規定(如附錄3)。
3、 於「臺北市文山區景美國民小學教師聘約」第二十二條原條文本聘約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新增『暫時』二字，即改為本暫時聘約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4、 新增附錄1、附錄2、附錄3(詳如附件2修正後版本)
            決議：贊成15  人，反對0  人，提案通過。
      學務處提案三: 
案名:性別平等教育推行委員會組織要點
   (1)增加委員會成員：增加生教組及輔導組與職工代表。
   (2)修正職稱、工作成員及工作內容：更改主任委員職稱、執行秘書工作成員、刪除防治組、修改各
     組工作內容等。
  案由:
     依據104年9月17日北市教綜字第10439383500號函、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組織與運作原則辦理。
(1) 接獲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簡稱性別事件)申請調查或檢舉時，由學生事務處為收件單位。
(2) 性別事件當事人之輔導人員，應迴避該事件之調查工作；參與性別事件之調查人員亦應迴避對當事人之輔導工作。
(3) 學校性平會執行祕書一職增修訂由學生事務處主任兼任，調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
      建議於105學年度修訂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組織及性平事件相關事項之運作分工。(詳如附件
      3)
1、   擬辦:於「臺北市文山區景美國民小學性別平等教育推行委員會組織要點」第三條組織第一點整點修正為『本會置委員17人，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除主任委員由校長兼任，人事主任、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生教組長、輔導組長、家長會會長為當然委員外，並另聘具性別平等意識之教師代表5名(低中高年段、特教班、幼兒園各1人)，職工代表1名，家長代表2名』。
   二、於該要點第四條運作新增第三點「本會及調查小組所需經費，由學校相關預算下支應」。
   三、修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名冊(詳如修正後版本附件3) 

                 決議：贊成 17 人，反對0 人，提案通過。
九、臨時動議：
  1.廖國臣教師代表委員建議:每一次校務會議提案的資料料很寶貴，僅限於開會委員知道開會內容，建
    議將會議記錄公告於學校網頁，讓其他老師也知道。
 校長回答:請資訊組在學校網站建立網頁，文書組整理歷年校務會議，公告於學校網頁。
  2.侯如雲家長代表建議:可將提案內容於開會前mail寄給各位委員，以利開會前預先了解提案內容，至
   正式開會時方便投票表決。
 校長回答:請文書組注意改進缺失，開會前將開會通知單及各處室提案內容mail至各位委員手上。

十、散會(14時30分)

